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责任保险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服务要求 
医疗责任险： 

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我院医务人员在保险单载明的区域范围内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错或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依法应由我院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承保人负责赔偿。因处理纠纷所产生的法律费用（包括鉴定费、查勘费、取证费、仲裁或诉讼费、律师费等），承保人也负责赔偿。 

保费预算：7万元/年。 

理赔原则：根据黄山市卫生局《关于下发<黄山市医疗机构医 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样本）>的通知》（黄卫字【2011】99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

（1）2000元以内的医疗责任纠纷，由我院自行处理,承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2000元以上至1万元以内的医疗责任纠纷，经医患双方及承保公司三方共同协商无异后，出具医患双方签字赔偿协议书，承保公司直接进行赔付；

（3）1万元至10万元的医疗责任纠纷，经黄山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司法部门、第三方调解单位、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或人民法院诉讼，明确医疗事故原因及各当事方所承担（主责、次责、同责、全责）责任比例，凭医疗鉴定报告、调解文书或判决书可进行赔付；

（4）10万元以上的医疗责任纠纷，经黄山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司法部门、第三方调解单位、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或人民法院诉讼，明确医疗事故原因及各当事方所承担（主责、次责、同责、全责）责任比例，凭医疗鉴定报告、调解文书或判决书可进行赔付；

承保公司中标后签订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进行承保，对我院之前遗留需要承保的将不纳入本次中标范围内。在本次招标范围时间内的保险服务，不论时间的推移，待鉴定结束根据实际理赔调整支付。

保险金额基本最低要求：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5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50万元，全年累计最高赔偿限额为100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为2000或10%，两者以高者计算。
精神损害赔偿每人责任限额为15万元；

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5万元，法律费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万元。

二、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合同签订地点
	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
	提供服务的期限
	一年

	3
	付款
	付款人：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付款方式：每年按实际发生的保费支付。




